






黄石街办发〔2025〕59号


云阳县黄石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黄石街道噪声污染专项整治工作
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机关各科室，有关单位：
为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噪声污染问题，持续改善城乡声环境质量。经研究，现将《黄石街道噪声污染专项整治方案》予以印发，请认真落实。

                  云阳县黄石街道办事处
                     2025年11月18日

黄石街道噪声污染专项整治工作
方案

为深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重庆市噪声污染防治办法》等法律法规，落实云阳县噪声污染专题会议精神要求，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噪声污染问题，持续改善城乡声环境质量，有效保障人民群众宁静健康的生活环境，不断提升城市宜居水平，现结合我街道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遵循“突出重点、分类治理、部门协同、社会共治”的原则，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噪声污染问题。通过强化源头防控、严格执法监管，切实提升防治能力，有效改善声环境质量，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基本原则
依法依规、严格执法：严格执行噪声污染防治法律法规标准，加大执法监管力度，确保整治工作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问题导向、精准施策：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噪声源特点，采取针对性治理措施，集中力量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标本兼治、长效管理：坚持整治与预防并重，强化源头控制，完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噪声污染防治长效机制。
协同联动、齐抓共管：压实各村社和科室监管责任，加强规建办、应急办、经发办管科室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畅通公众投诉举报渠道，广泛宣传引导，鼓励公众参与监督，营造全民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三、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至2026年1月15日）：集中整治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噪声污染问题，噪声扰民投诉量显著下降。公众噪声污染防治意识普遍增强，重点行业噪声排放行为得到初步规范。
中长期目标（持续深化）：持续推进噪声污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完善噪声源头防控、过程监管、末端治理的全链条监管机制，噪声污染投诉总量持续下降，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
（一）工业噪声污染整治
整治对象：工业企业（特别是位于居民区、文教区、医院等敏感区周边的工厂、车间）。
整治重点：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超标；固定设备（风机、泵站、空压机、冷却塔等）超声超标排放；未按规定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整治措施：
1. 强化源头防控。严格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管理，确保噪声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牵头领导及科室：蒲自英、生态环保岗】
2. 加强达标监管。督促企业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隔声、消声、减振等有效降噪措施，定期开展工业噪声排放监督性监测，对超标排放企业依法责令限期整改、处罚。【牵头领导及科室： 张轶、经济发展岗】
（二）建筑施工噪声污染整治
整治对象：各类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交通水利等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含拆除工程）。
整治重点：未经审批许可的夜间施工；施工设备超标排放噪声；未按规定落实降噪措施；违反规定时限施工。
整治措施：
1. 严格夜间施工审批。规范夜间施工许可管理，确需连续作业的，必须依法申请批准并公告周边居民。【牵头领导及科室： 陈百川、城镇建设岗、各村社区】
2. 落实降噪措施。督促施工单位优先选用低噪声施工工艺和设备（如静力压桩、变频设备）。强噪声设备（如打桩机、破碎机、混凝土搅拌车）应远离敏感点布置，必要时设置隔声屏障。车辆进出禁止鸣笛。【牵头领导及科室： 陈百川、城镇建设岗、各村社区】
3. 加强现场巡查与执法。加大施工工地巡查频次和力度，对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和未经批准擅自进行夜间施工行为的建设单位依法查处。【牵头领导及科室： 陈百川、城镇建设岗、各村社区】
（三）交通运输噪声污染整治
整治对象：机动车辆（含摩托车）、城市快速路等交通干线。
整治重点：禁鸣区域违规鸣笛；激动车辆非法改装轰鸣扰民（“飙车炸街”），城市快速路、主干道交通噪声扰民；新建道路噪声污染防治。
整治措施：
1. 整治交通违法行为。加强路面执法，严查机动车违规鸣笛、非法改装、超速行驶特别是“飙车炸街”等产生噪声扰民违法行为。【牵头领导、科室及辖区单位： 朱强彪、综合执法岗、黄石公巡中队】
2. 优化交通组织与管理。研究优化敏感路段交通组织，设置禁鸣标志，实施限速、限行（重型货车）等措施。【牵头领导、科室及辖区单位： 朱强彪、综合执法岗、黄石公巡中队】
3. 推进基础设施降噪。在新建、改建、扩建的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铁路的等规划设计中落实噪声污染防治要求（如声屏障、低噪声路面）。推进现有交通干线噪声敏感点隔声设施建设。【牵头领导、科室及辖区单位： 朱强彪、综合执法岗、黄石公巡中队】
（四）社会生活噪声污染整治
整治对象：文化娱乐、餐饮（含夜市、烧烤摊）、商业经营场所（含高音喇叭招揽顾客）、公共场所娱乐健身（广场舞、乐器演奏、露天唱歌等）、住宅室内装修、占道经营和丧事等噪声。
整治重点：文化娱乐场所边界噪声超标排放；其他整治对象噪声扰民行为。
整治措施：
1. 规范经营场所噪声。加强对台球室、棋牌室、餐饮店铺等商业经营场所的日常监管，督促经营者采取有效隔音降噪措施，严格控制营业时间、音响音量，禁止使用高音喇叭或者采用其他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方式进行促销宣传。依法查处边界噪声超标行为。【牵头领导、科室：黄天夏、黄石派出所、综合执法岗、各村社区】
2. 引导公共场所活动。引导广场舞、健身操、乐器演奏、露天唱歌等团体或个人在指定区域、规定时段内开展活动，控制音响器材音量。对不听劝阻、扰民严重的依法处理。【牵头领导、科室： 黄天夏、黄石派出所、综合执法岗、各村社区】
3. 管理室内装修噪声。明确12时至14时和22时至次日8时，不得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室内装修和家具加工，加强宣传告知和监督劝阻，积极化解矛盾。【牵头领导、科室：黄天夏、黄石派出所、综合执法岗、各村社区】
4. 治理占到经营和丧事扰民噪声。开展摊点占到经营及噪声扰民问题整治。严格限定殡仪活动时段，明确活动区域限制，合理控制丧事噪声音量，严禁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做好引导劝导工作。【牵头领导、科室：黄天夏、王瑜，黄石派出所、综合执法岗、社会事务岗、各村社区】
五、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即日起至11月15日）。各牵头领导及科室要成立工作专班，召开动员部署会，制定细化方案，明确任务分工和要求。
（二）排查摸底阶段（11月16日至11月25日）。各牵头领导、科室及各村社，以“云声回响”工作专班提供的云阳县2025年群众反映噪音扰民有关问题统计表（详见附件）及群众民呼我为为重点，对辖区内存在的各类突出噪声污染问题和重点源进行全面排查摸底，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
（三）集中整治攻坚阶段（11月26日至12月31日）。针对排查出的突出问题和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组织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和专项整治，依法查处一批典型违法案件，形成有力震慑。
（四）巩固提升阶段（1月1日至1月10日）。总结整治经验成效，查找薄弱环节。完善科室联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投诉快速响应等长效机制。
（五）总结评估阶段（1月11日至1月15日）。各牵头领导及科室要对整治工作进行全面总结评估，提炼有效做法，分析存在问题，提出下步工作打算，上报相关资料到县生态环境局。同时，对重点难点问题持续跟进，防治反弹，适时开展“回头看”。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分管领导及相关科室要高度重视噪声专项整治工作，加强组织领导，配齐配强工作力量，明确工作职责，确保联络畅通、调度及时；要细化牵头领域整治方案，将任务措施清单化、责任化、时限化，强化问题跟踪督促和整改问效，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二）强化协同联动。建立健全各岗位及辖区单位协同联动和信息共享机制，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强化联合执法检查，形成工作合力，原则上每周至少开展联合执法检查一次。
（三）加大执法力度。各科室联合黄石派出所及部门执法支队要充实一线执法力量，提升执法能力，加大执法力度。对噪声违法行为“零容忍”，依法采取责令改正、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查封扣押、罚款等措施。对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四）畅通投诉渠道。街道办事处要进一步健全投诉受理、转办、反馈机制，明确办理流程和时限要求，确保群众投诉举报及时得到回应和处理，提高群众满意度。
[bookmark: _GoBack]（五）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广播、网络、新媒体、宣传栏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噪声污染防治法律法规、科普知识、整治进展和成效。曝光违法行为，倡导公共场所文明活动、文明装修、文明经营，营造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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